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灵政〔2022〕8 号

各村委会，乡直有关单位：

为促进辖区终身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，经研究，决定调整充

实灵地乡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领导小组，现将调整后的小组成员

名单通知如下：

组 长：邱圣昆（乡党委副书记、乡长）

副组长：李德贤（乡党委副书记）

郭善麦（副乡长）

杨传根（灵地中心学校校长）

成 员：陈 琰（乡组织委员）

曹兴明（乡宣传委员、副乡长）

杨光辉（乡统战委员、武装部长）

郭善麦（乡副乡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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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耿君（派出所所长）

黄燕萍（乡司法所所长）

郑有俭（卫生院院长）

杨富成（灵地中心学校副校长）

卢阳木（乡财政所负责人）

郑清泉（乡党政办负责人）

邓春秀（乡宣传办干部）

灵地乡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郭善

麦同志担任，负责综合协调工作，副主任由杨传根同志担任，常

务副主任由邓春秀同志担任，负责具体业务工作。成员由各成员

单位负责人、各村党支部书记（村主任）等同志组成。今后如涉

及机构调整和人员变动，根据职责分工自然递补并报乡终身教育

促进委员会办公室备案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
附件：灵地乡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成员单位职责分工

灵地乡人民政府

2022 年 9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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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根据《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的

有关规定，并参照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《关于实施〈福建

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〉的试行意见》成员单位职责分工的办法，

现制定我乡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成员单位工作职责：

一、乡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的职责

乡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是灵地乡党委、政府议事协调机构，

负责辖区教育的组织领导、统筹协调、宏观管理等工作。其职责

是：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龙岩市和漳平市有关社区教育的法律法

规、方针政策和重要工作部署。按要求落实漳平市社区教育工作

有关政策和措施，及时解决灵地教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；研究制

定及组织实施辖区终身教育的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，并将其纳入

经济社会建设和教育发展规划；统筹协调有关部门，按照职责分

工和工作计划实施终身教育；指导乡直相关部门、村开展终身教

育，强化有关部门对终身教育工作的参与力度，组织有关部门检

查评估乡直有关部门、村的终身教育工作，表扬奖励终身教育先

进单位和先进个人；从立足辖区、依靠辖区、服务辖区、建设辖

区入手，制定学习型党政机关、学习型乡村、学习型单位、学习

型家庭、学习型党组织等各类学习型组织的评定条件和方案，推

动全员性、全面性、全程性灵地教育的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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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乡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

负责辖区终身教育的组织、协调、指导、规划、计划等工作；

筹备会议、起草文件、总结交流、督导评估、表扬先进、制度建

设；负责辖区村党支部、村委会教育示范单位创建与推进的日常

工作。

三、各成员单位的主要职责

1.组织办：负责学习型党组织的创建工作。协同推进老年教

育工作,负责做好离退休干部的教育培训及相关统计工作。

2.宣传办：负责《条例》的宣传工作，指导本级党政机关、

村、社会团体等单位把宣传《条例》作为一项重要任务，有针对

性地广泛宣传《条例》，促进终身教育高质量发展。

3.文明办：指导、协调、开展以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居民文

明素质为宗旨的各类学习教育活动,做好相关统计汇总工作。

4.民政办：负责抓好村终身教育工作，使各村逐步完善村终

身教育设施建设，满足村民终身教育培训和活动的需要；负责学

习型乡、学习型村、学习型单位的创建工作，做好相关统计汇总

工作。

5.农技站：负责组织开展适合新型职业农民掌握农业实用技

术和农业生产经营所需的教育培训，并为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

实用技术培训提供相应的扶持措施，负责组织实施国家农村劳动

力转移培训的“阳光工程”，做好相关统计汇总工作。

6.村管站：负责在制定辖区社会事业发展规划时，把发展终

身教育事业作为政府的工作目标之一，认真制定规划，创造性地

开展工作，不断满足群众对终身学习的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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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劳动保障事务所：负责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各类职工的继续

教育和技能培训，负责乡村失业人员、农村进城务工人员、失地

农民职业技能培训，负责本地户籍城乡劳动者的创业培训，做好

相关统计汇总工作。

8.乡村振兴服务中心：负责组织实施企业经营者培训、负责

组织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参加现代管理培训,推进企业干部、

员工继续教育工作等,做好相关统计汇总工作。

9.学校：负责协调有关部门依法规范各类教育培训行为；会

同乡民政办负责抓好辖区各村终身教育工作，使村逐步完善村终

身教育设施建设，满足村民终身教育培训和活动的需要；负责协

调组织“终身教育活动日”的具体活动；负责组织召开灵地终身

教育促进委员会工作会议，研究提出指导灵地终身教育工作的有

关政策措施，组织协调、指导、推动和评估终身教育工作，为辖

区有关终身教育的决策提供意见和建议。

10.卫生院：负责医务人员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,组织开展健

康宣传教育和培训,协同有关部门做好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教育

培训工作等,做好相关统计汇总工作。

11.文化站：负责推进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和创建学习型乡村

的有关宣传工作,指导村开展有益健康的群众性文化体育娱乐活

动,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团队和基层群众文化指导员培训。同时

负责组织开展群众性、社会性、经常性的科普活动，增强群众科

学文化素质,开展有关继续教育和培训工作,做好相关统计汇总

工作。

12.司法所、派出所：负责做好面向广大市民、企事业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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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治安、安全知识和“知法懂法守法”的宣传教育工作,做好相

关统计汇总工作。

13.工会、团委、妇联：负责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职工教育、

青少年教育、妇女教育等工作。做好相关统计汇总工作。

14.各村：发挥基层自治组织在终身教育要素保障主体作用,

加大经费投入,加快村教育中心标准化建设，构建村终身教育服

务圈；根据辖区内不同教育对象，开展思想道德、科学素养、文

化体育、专业技能、医疗保健、休闲养生、法律知识等教育活动，

满足村居民多样化教育培训需求；在村建设资金中安排一定比例

用于终身教育，满足终身教育发展需要；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各类

学习型组织创建评比工作。

各有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要认真落实终身教育职能，通力合

作，共同推动辖区终身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。

灵地乡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2 年 9月 28 日印发


